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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正面個人信貸資料

若有妥善的機制保障私隱，銀行分享正面個人信貸資料將會有助

銀行更有效地管理信貸及釐定價格，使整體經濟及個人客戶都能

受惠。

最近有很多人談論有關准許銀行透過信貸資料庫分享正面

個人信貸資料的建議。由於透過分享個人信貸資料，銀行可以更

有效地評估個別借款人的信貸質素，這個建議尤其得到銀行的大

力支持。但基於保障銀行客戶私隱的考慮，有些人對建議持很強

的保留態度。為使各界有充分的資料來作討論，我們今日在金管

局網站以「常見問題」的問答形式編製了有關資料，希望幫助有

興趣人士進行討論。

有關分享個人信貸資料的建議出現了幾項常見的誤解，我

希望在這裏澄清一下。第一項誤解是：實行分享個人信貸資料後，

所有銀行都可以透過信貸資料庫查閱有關客戶的所有資料。事實

上，根據本港保障私隱的法例，只有已經與客戶建立借貸關係，

或客戶希望與其建立借貸關係的貸款者，才可查閱有關資料。除

此之外，任何其他人士或機構都不得查閱資料，有關資料亦不得

用作提供貸款以外（如市場推廣）的用途。此外，分享資料只限

於與信貸有關的資料，像個人收入及存款等其他資料都不屬於分

享的範圍。

第二項誤解是：大多數信貸質素良好的客戶，都因信貸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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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欠佳的客戶而要犧牲本身的私隱。有關私隱的疑慮其實都被誇

大了。銀行必須有客戶的同意才可向信貸資料庫提供資料，客戶

在向銀行借款時一般都會給予銀行這項同意。這些資料都會受到

本港的私隱法例保障。在目前未實行分享正面個人信貸資料的情

況下，「優質」客戶其實是要為「劣質」客戶提供補貼。遇到客戶

破產時，銀行所承受的損失都會在不同程度上由所有借款人來分

擔。銀行收費較高，客戶借貸成本較大，都是這種不公平分擔現

象的具體表現。若可分享正面個人信貸資料，銀行便會有更佳條

件按照信貸質素高低釐定不同價格，屆時佔多數的優質客戶將有

機會以較優惠的條件借貸及享用其他銀行服務。

第三項誤解是：個人破產數目驟增，責任完全在銀行，原

因是銀行發行信用卡時不夠審慎。這個說法並非全無道理，但銀

行只應負起部分責任。過去一年，我們審查過多間銀行的信用卡

業務，並於今年 2 月根據審查結果向有關銀行提出一系列有關信

用卡業務最佳經營手法的建議。此外，我們亦對本身是認可機構

的大部分信用卡發行機構進行特別審查，暫時只發現一間發卡機

構需要對信貸評估及監察程序作出重大改善，而有關方面已開始

採取補救措施。我們必須明白銀行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中介過

程中擔當重要角色。銀行要作出明智的貸款決定，必先要有足夠

的信貸資料。分享正面個人信貸資料，將可使銀行更有效地發揮

這項作用。若因資料不足而被迫收緊個人信貸，便會損害銀行的

金融中介功能。

第四項誤解是：銀行根據正面個人信貸資料來為不同客戶

進行信貸評分，無疑是強加「標籤」於個別客戶。信貸評分其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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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是本港銀行廣泛採用的制度，這在其他地區是行之有效的統計

方法，有助銀行評估借款人的信貸質素。若銀行目前所採用的信

貸評分制度不單以負面的信貸資料作為依據，更可以正面的個人

信貸資料作為補充，這個制度會對客戶更為公平。

分享正面個人信貸資料的建議，並不是因為個人破產個案

增加而隨便提出，而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可行方案，希望藉此提高

銀行金融中介功能的效率及加強風險管理。此外，這項建議其實

近似美國及英國等國家已經實行多時的做法。我們歡迎各界對這

項建議提出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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